附件4：

未落实工作毕业生承诺书

考生姓名：
身份证号：
报考部门及岗位：
手机号码：

我郑重承诺：本人在报考时已仔细阅读2026年度“市委书记进校园”鹤岗市企事业单位“智汇鹤岗”校园引才活动公告，知晓、理解且认可引进对象范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承诺，本人符合“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（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，即2024、2025年）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其户口、档案、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，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（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）、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”的条件，若发现本人承诺不实，将取消考试及引进资格，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考生签字（摁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    


